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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新聞稿 
T a i p e i  D i s t r i c t  P r o s e c u t o r s  O f f i c e  P r e s s  R e l e a s e 

發稿日期:106年9月1日 
聯絡人：張介欽襄閱主任檢察官 
電話：（02）23146881 

 

本署為落實執行行政院「新世代反毒策略」，並就臺北

市舉辦「世大運」期間之的治安狀況預為因應，本署

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本署檢察長責成緝毒組主任檢察官，積極配合臺灣高等

法院檢察署所規劃的「全國性區域聯防毒品查緝行動」，

分別於「世大運」開幕前之 106年 7月 1日起迄同月 15

日止及跨越「世大運」開幕前、後之 8 月 7 日起迄同月

21日止，依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指示，進行「區

域聯防」緝毒規劃行動。其中尤著重對本轄酒、夜店販

毒、用毒，以及兼從事販毒的犯罪集團等犯罪態樣的查

緝，力求斷根溯源，並查扣販毒工具。 

二、在上揭期間內，本署共查緝藥頭 85人、藥腳 496人到案，

聲押 9 人均獲准，並扣得第一級毒品 258.045 公克、第

二級毒品計 18,822.01 公克、第三級毒品 2619,611 公

克、自小客車 1部及行動電話機具 174具等物。 

三、本署緝毒組王貞元檢察官指揮臺北市刑大毒品查緝中

心，於 7月 15日凌晨，持法院核發之搜索票，就本轄中

山區林森北路多家知名酒店及鄰近辦公室等 13 處執行

搜索，共查獲擔任「小蜜蜂」之酒店業績幹部范姓嫌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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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5人及藥腳多人，並扣得小惡魔等毒品咖啡包 53包及

第二、三級毒品安非他命、愷他命各 8.63 公克、93.47

公克等物。 

四、本署緝毒組王俊棠檢察官於 7月 15日，指揮刑事警察局

偵查第四大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、新北市政

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第六、八隊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刑事警察大隊第三隊等單位，破獲以儲姓嫌犯為首之暴

力討債、偽卡盜刷及販毒集團計 12名，受害金融機構初

步過濾有 6 家，不法所得達千萬元，承辦檢察官已就主

嫌等 3人向法院聲請羈押均獲准。 

五、本署緝毒組王貞元檢察官指揮臺北市警局少年隊，於 8

月 8 日晚間，在臺北市內湖區查獲以羅姓男子為首、籌

組嘻哈樂團，以呼大麻為樂，並販售、提供給其他學生、

年輕人吸食的販毒、用毒人士計 6 名，扣得 6.8 公克大

麻及 2組研磨器、電子磅秤、捲菸紙、吸食器等工具。 

六、本署緝毒組王俊棠檢察官指揮臺北市警局大同分局，由

日前所查獲之許姓藥腳處所得情資，於 8月 14日，展開

溯源緝毒行動，經過濾交易時間的監視錄影畫面，鞏固

卓姓男子確有駕車販毒之事證，進而持法院核發之搜索

票，緝獲上揭男子，並查扣供販毒所用之自小客車 1部。 

本署再次宣示落實政府「以人為中心、以量為目標」的新世

代反毒策略，強調絕無法律假期，全力打擊掃蕩社區型中小

盤販毒網，壓制販毒氣焰，以建立無毒家園，維護社會治安。 


